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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中文簡述 

 

「走過驚濤駭浪」—— 照顧者公開講座系列 ——「如何做一個好的照顧者」 

向照顧者介紹尋找支援的渠道 

 
 

講題三：照顧者需要關顧的財務事宜 

 
主持：馮志恒女士 (香港防癌會總幹事) 下稱：馮  

講者：黃鳳嫺女士 (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  下稱：黃 

      鄭恩賜先生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行政總監)  下稱：鄭     

 
(第一部份 —— 整體財務策劃） 

 
馮：家人患上疾病，照顧者除了顧及他在醫療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需要，另外一個重要課題就

是財務管理，因為治療疾病所需要的金錢可能不少。雖然現時醫管局核下的醫院收費並

不高，但是可以還有其他方面的支出。所以早早做好財務方面的評估和準備，就可以日

後免卻因財務問題而引起不安。 

 
今天我很榮幸請到兩位嘉賓和我們討論一下這個課題，他們就是： 

 
黃鳳嫺女士 
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 

 
鄭恩賜先生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 行政總監 

 
多謝兩位。 

 
黃、鄭：不要客氣。 

 
馮：兩位平常的工作都和錢有很大關係，所以想和大家討論一下理財方面的原則和照顧者在

實際層面可能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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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強積金是理財的一個重要部份，不過在探討這方面之前，我想先談一談理財方

面的原則。 

 
鄭：好的。 

 
香港有大約有四百八十萬的強積金成員，換句話說我們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有強積金，銀

碼可以有很大差別，但無論如何都是我們理財中一個重要部份。 

 
通過公眾教育，我們不斷傳達一個訊息，就是「儲蓄為將來」。很多年青人覺得退休是

那麼遙遠的事，不需要擔心，但是財富積少成多，所以從小就應該養成儲蓄這個概念。 

 
馮：整個過程的精髓就是「量入為出」和做好財政評估。有幾個基本概念鄭先生可不可以和

我們解釋一下： 

 
一、收入與開支； 
二、資產與負債； 

 
三、現金流。 

 
鄭： 

 
一、收入與開支（Income and expenditure ） 

 
收入方面要評估那些是穩定的收入，那些是不穩定的。例如做公務員每個月的薪金是非

常可靠的收入；相反如果是靠股票投資賺取利潤，那就可以有很高的風險。 

 
在香港我們有很多朋友都喜歡股票投資，事實上很多強積金基金都是股票基金。但股票

市場可以大上大落，風險很大，所以雖然大家可以在股市上賺取收入，但這並不是穩定

的收入，甚至有時有機會虧損。 

 
所以當我們討論收入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知道自己有哪些收入是穩定，又有那些是不穩

定、甚至有風險。 

 
在強積金投資策略方面，退休的人士多數會採取風險低、穩定性高的；反之年青人則會

選擇較進取性的。我們要了解這些策略、按自己的需要詳細計劃。 

 
開支方面包括醫療和非醫療的開支。醫療開支可以是一筆過（例如是開刀），又或是較

長遠的，例如是癌症病人要服用自費標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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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醫療開支還有其他開支。我記得我父母還在世的時候，需要為他們聘請外傭，提供

貼身的照顧。我需要常常預留一筆錢作為恆常支出，所以大家要在這方面作好部署——

起碼一定要收支平衡。 

 
二、資產與負債（Assets and liabilities ） 

 
這就是要點算自己有多少資產和債務。 

 
資產方面有流動資產和不流動資產。 

 
大家記得在金融風暴的時候，很多人都面對財務危機，這是因為他們槓桿比率太高、

「去得太盡」，甚至是將物業「按上按」，這些都是我們非常反對的。 

 
相信很多人的資產就是自住的物業，但房產的流動性非常低，當物業市場不暢旺時，可

能找不了買家承接。 

 
銀行存款及現金流動性就相對比較高。 

 
相反強積金的流動性是比較低。無論一個人有多少強積金，根據法例規定，如果他未到

正常退休年齡、即是 65歲；又或者提早退休（即是 60歲），他都不能取回強積金。 

 
不過在現時機制之下，如果一個人符合某些特定條件，他是可以提早拿出強積金的，這

個稍後我會詳細解釋。 

 
有一點想指出的，就是當事人提取強積金時，是不需要一次過提取全數的（當然他有權

這麼做），他可以分期提取、為自己製造一個現金流。例如他有二百萬強積金，他可以

選擇每個月只是提取一萬元。 

 
至於負債方面，最常見的就是樓宇按揭還款，其他個人借貸，甚至是應付稅款等。 

 
三、現金流（Cash flow ） 

 
有時就算有資產，但是一時不能套現，而手上的流動資金越來越緊絀，那就會產生現金

流問題。 

 
總括來說，如果收入和開支不能平衡，又或者是資不抵債，那就會產生嚴重的財務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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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所以建議任何人都要小心管理自己的財務，量入為出，千萬不可以收入與支出不平

衡；資不抵債及現金流出現問題。在我的工作中也曾見到一些家庭，因為財務困難去

「碌卡」，但最後這只會導致更大的問題。 

 
黃女士，我知道你是「格價專家」，你又有什麼看法？ 

 
性價比的重要性(Cost-effectiveness or value for money ） 

 
黃：大家都知道消委會的本行是「格價」、保護消費者權益。其實中心思想就是用自己僅

有、寶貴的財務資源去爭取最大的利益。這就是「成本效益」、「性價比」，用英文來說

就是 cost effectiveness or value for money。 

 
大家從這張投影片可以看到，一個人患病，由治療開始到治療完結、什至康復之後都

有很多格外的支出，例如病人在患病的時候，出入可能都要坐的士，或是聘請外佣處

理家務，更要花錢見營養師等。林林總總的開支，最後就積聚成為一條很大的數目。

所以照顧者必須盡早做好策劃，在尋找各類服務之前，千萬不要道聽塗說，一定要貨

比三家。 

 
馮：是的，使用金錢的時候需要格外小心。 

 
比如一個人病了，照顧者未必能夠二十四小時都陪伴在側，如果是這樣便需要找「外

援」，在這個過程中就要小心，首先了解自己的需要，然後比較不同機構提供的服務和

價錢。 

 
(第二部份 —— 照顧者如何選擇物有所值的服務）  

 
黃：是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患有不同疾病的人士和長者可能需要別人協助起居與處理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我建議

照顧者在病人出院之前，請教醫生/護士病人回家之後會有什麼需要。如果病人符合某
些條件，他是可以申請政府服務的——例如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支援服務的「嚴重殘

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和「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但是如果不符合，那麼

就需要自費尋找有關服務了。 

 
私營公司/機構或自負盈虧社企可提供上門護理服務—-例如安排註冊護士、登記護士、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或護理員/起居照顧員上門提供服務。他們的服務範圍及收費
各有不同，可以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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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請問我們需要考慮什麼因素？ 

 
服務範圍 

 
黃：首先我們要知道自己在尋找甚麼服務，例如是需要針藥注射、腹膜透析等醫療服

務，就需要找一位註冊護士，費用當然較高。不過如果只是需要分擔日常照料，例如

是換尿片、沐浴、晚上睡覺時陪伴等，那一個保健員也可以照顧得到。 

 
我們緊記不同的服務有不同的資歷要求，照顧者需要先了解自己的要求、然後尋找適

當的機構、再比較價錢。不同工種的價錢有很大分別：由數百元/每小時到千多元/每小
時都有。如果沒有想清楚便聘請職業治療師隔天來幫助病人做運動，那麼月尾的支出

可以是過萬元。 

 
同時我們要提醒大家在購買「套餐」之前，一定要詳細閱讀條款，或在簽約之前試多

幾次。因為萬一購買了，發覺派來的員工完全不符合自己心中的要求，那麼便需要更

換，又不知道更換可否滿意，這就牽涉到很多「拗撬」。所以在購買之前一定要「比較

和試清楚」。 

 
(第三部份 —— 如何從強積金提取供款治療嚴重疾病）  

 
馮：從鄭先生之前的講解我才知道原來我們未到 65歲，都可以在某些情況之下提早提取強
積金。 

 
如果一個人患了癌症，他可否預先提取強積金？ 

 
強積金的定義 

 
鄭：首先我們解釋一下什麼是強積金。 

 
強積金 (MPF) ，全稱「強制性公積金」，是一個以就業為基礎的退休保障制度，目的是
為香港就業人士的退休生活作儲蓄，協助他們享有一個基本的退休保障。 

 
強積金法例規定，計劃成員年滿 65 歲才可提取由強制性供款和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累積
的強積金。不過，在以下特定情況下，計劃成員的強積金可在 65 歲前提早提取。 

 
這包括提早退休 (年滿 60 歲)；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或罹患末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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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病人患上頑疾例如癌症，有醫生證實他不會有超過 12個月的壽命，他就可以申請
提早取回強積金。 

 
還有一些其他狀況，例如永久離開香港等。 

 
馮：如果有一位計劃成員 (照顧者)，因為他的母親患上嚴重疾病，他需要停止工作去照顧母
親，他可不可以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 

 
鄭：由於這只是計劃成員 (照顧者)的個人選擇，而非他喪生行為能力，所以這不能夠作為他
提早申請取回強積金的理由。 

 
不過如果當事人已經到了 60歲，他決定提早退休照顧母親，那麼只要他作出聲明提早
退休，他就可以提取強積金了。 

 
馮：如果一個人患癌症，因為他已經超過 60歲提早申請了取回強積金。但醫學昌明，他之
後康復得很好、想再出來工作，可以嗎？是否會觸犯任何法律？ 

 
鄭：如果他當初申請/提取的時候真的是患上癌症，只不過是後來情況轉變，完全沒有欺瞞

的成份，那麼他絕對不會觸犯法例。 

 
因他要再次工作，根據香港的法例，只要他是未到 65歲，他和他的僱主都必須作強積
金供款。 

 
申請程序 

 
馮：請問申請程序怎樣? 

 
鄭：計劃成員如欲提取強積金，可直接向受託人申請提取 (並非向積金局提交表格及文件)，
所需文件則視乎提取理由而有所不同。舉例如成員以罹患末期疾病申請提取強積金，須

提交 :- 

 
(1) 身分證明文件(例如香港身份證); 
(2) 申索強積金的表格; 及 
(3) 由醫生簽發的成員罹患末期疾病的證明書。 

 
如果要瞭解更多詳情，可參閱以下我們的網頁。 

 
連結: https://www.mpfa.org.hk/mpf-system/withdrawal-of-mpf/early-with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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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亦可直接聯絡相關受託人，查詢提出申索的行政手續及所需文件。  

 
所需時間 

 
馮：所需時間又如何? 因為如果當事人身患頑疾，他是有迫切需要的。 

 
鄭： 一般情況下，受託人在收齊所需文件後，根據法律必須在 30 日內向申索人支付強積
金。 

 
馮：那也真是很快。 

 
鄭 : 我相信將來申請過程將會更便捷。 

 
現時計劃成員因為曾經有多次轉工，有機會在多個受託人的計劃下擁有多個強積金戶

口，所以當他要提取強積金的時候，就要和多間受託人聯絡。根據我們現時正推行的

「積金易平台」，將來所有受託人都需要使用「積金易平台」處理行政程序。項目於

2024年 6月開始有第一間受託人上線，整個項目大概會於 2025年尾完成，到時計劃
成員只須註冊一次， 以後就可以登入自己的「積金易平台」帳戶，很便捷地處理自己
所有強積金事宜。 

 
收費 

 
馮：提取強積金的收費方面如何? 

 
鄭：有關以罹患末期疾病等理由整筆提取強積金，除必須的交易費用外，受託人不可向成員

收取費用。 

 
(第四部份 —— 與疾病有關的保險事宜）  

 
馮：相信大家都同意治療癌症或者其他嚴重疾病的費用可以非常高。很多人年青的時候開始

買保險，希望到自己有病的時候有保障。不過保險索償是頗為複雜的事情。有些病人告

訴我買的時候什麼都「搞得掂」，但到一天真的病了索償的過程卻是非常辛苦。 

 
黃女士可不可以請和我們解釋一下。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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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講一些基本概念： 

 
一、保險並非一般產品，而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產品。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純粹聽說某親戚或朋

友做保險經紀便隨便和胡亂向他購買，一定要詳細研究自己的需要和尋找合適的公司； 

 
二、買了保險之後大部份人日後都不會輕易和常常轉換保險公司。但千萬不要以為我們第一

次購買的時候的條款是永遠不變的——-保險合約是每年更新，每一張合約就是一張新的合
約，條款可以改變，俗語謂「鋪鋪清」。所以我們一定要在收到新的保單時詳細研究，如果

不明白就需要詢問。這防止將來有一天要申索的時候，發現賠償條件和自己記憶中的有出

入。 

 
種類 

 
現在就談一談和癌症有關的保險種類，主要分為兩種： 

 
一、一般醫療保險 

 
這可包括保障癌症，一般是實報實銷和設有上限。 

 
二、危疾保險 

 
保障一般嚴重疾病包括癌症。通常賠償是一筆過。 

 
不過無論是那一種保險計劃，我們都需要注意不同保險公司的保單條款、價錢、範圍可以非

常不同。光是「癌症」這個名詞，我們就要研究背後包的是什麼——-癌症種類、原位癌 vs 
非原位癌、什麼期數的癌症等等才包含在保單內。 

 
近年來我們多了「自願醫保」，這是政府一項德政。很多以前保險公司不「保」的，現在可

在這計劃之下「保」得到。不過大家記住這是一個所謂「基本盤」，不同公司、甚至同一間

公司轄下的計劃的保費都可以有很大差別。還要特別留意所謂 「add on 」，就是「附加/格
外」的條款。在購買之前一定要「貨比三家」詳細研究。如果自己並不太了解，最好是找一

些在這方面有認識的朋友幫忙。 

 
保險合約內一些需要留意的詞彙或條款 

 
馮：在考慮什麼是適合的保險的時候，我們要留意什麼詞彙或條款？ 

 
黃：不同的保險計劃有不同的保金水平、不同保障範圍和不同的限制，消費者要詳細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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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比較。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詞彙或條款： 

 
（1） 定義、受保器官及數目 

 
不同保險計劃在受保癌症的定義、受保的器官、受保器官的數目以及賠償的計算方法都不相

同。我們亦發現只有部份癌症醫保類計劃在有關的宣傳品或網頁註明並非所有類別的癌症都

納入受保範圍。投保人對此便可能產生誤解。 

 
同時在購買之前，除了閱讀宣傳單張之外，更要向經紀拿一份完整保單來看，特別是研究其

中的「隱藏細節」。正如我剛才所說，大部份人在買了保險之後很少轉公司，所以開始的時

候一定要確保自己買了適合的產品。 

 
（2） 「投保前已存在的狀況」（pre-existing conditions) 

 
這和「申報健康狀況」(declaration) 有密切關係，意思就是投保人在投保之前已經存在的健
康問題不被納入承保範圍內。所以在保險公司和投保人訂定合約之前，投保人必須向保險公

司詳細提供自己有關身體狀況的資料，包括已患的疾病、曾經接受過的檢測和治療，甚至是

家中可有成員曾患一些疾病（因為家族遺傳/家族歷史於某些疾病是有重要性的），及準備過
往的驗身報告。 

 
這個步驟非常重要，因為它確立雙方在訂定合約時的基本了解（或條件）。如果投保人在這

過程中有隱瞞或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或有遺漏的話，將來保險公司有權拒絕賠償。 

 
整體來說我想提醒各位朋友，為了方便自己將來有病時醫治或是索取保險，任何時候都應該

有系統的保存自己的醫療記錄，萬一將來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容易追溯。 

 
（3） 等候期 

 
為避免投保人在未投保前經已患有的潛伏疾病，令保險公司要作出超出預算的賠償風險，保

險公司通常會釐定一個「等候期」或「觀察期」。若投保人在等候期期間確診疾病，則會被

列作不承保事項。 

 
等候期長短由保險公司自行決定，短的是 30 日，甚至可長至一年。 

 
馮：萬一已經買了保險，到索償的時候才發現「這樣不賠、那樣不賠」，有什麼投訴的渠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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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例 

 
黃：幸而是投訴有門的。 

 
首先我們就明白一下在香港有關的法例： 

 
（1） 保險業條例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保險業監管局的主要職能是規管與監管保險業，以促進保
險業的整體穩定，並保護現有及潛在的保單持有人。 

 
（2） 商品說明條例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附表 4，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受規管的貨品/服
務為豁除產品，因此保險不受《商品說明條例》規管。 

 
（3）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 216 章)旨在將消費者委員會成立為法團，保障及促進貨品及服務
的消費者權益，以及不動產的購買人、按揭人及承租人權益。 

 
投訴方法 

 
黃：可以向我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我們在網上有一個投訴表格，大家亦可以打電話給我

們。 

 
第二就是向保險業監管局作出書面投訴，他們調查的結果將會受到各保險公司接納，即

是說本來不賠（或賠得少）的需要按保監局的裁決賠償。 

 
馮：不過最好都是在購買之前小心研究細節，省卻之後的糾紛。 

 
(第五部份 —— 癌症藥物資助） 

 
何鴻超教授紀念助醫計劃 

 
馮：治療癌症會牽涉很高昂的費用。其中一項就是購買藥物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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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九成以上的病人都是在醫管局核下的癌症專科治療，在香港我們有七間醫院提供

有關服務。 

 
現在治療的方法非常多：除了傳統的手術治療、電療和化療之外，還有很多新的治療，

例如標靶治療、免疫治療等。不過其中一些藥物是需要自費的，病人可以向關愛基金/
撒瑪利亞基金申請資助，但藥物可能不是在基金涵蓋範圍，又或是病人不能通過資產審

查。 

 
在香港防癌會我們有一個「何鴻超教授紀念助醫計劃」，該計劃是於 2006年成立的，為
紀念香港防癌會創辦人何鴻超教授，旨在資助癌症患者購買醫院管理局非安全網下的自

費藥物——而安全網就是指關愛基金和撒瑪利亞基金。 

 
在該計劃之下，病人首先要得到醫管局核下的腫瘤科醫生推薦，經醫務社工評估經濟狀

況提交防癌會，最後由防癌會「改善癌病人生活基金」委員會批核。 

 
資助的方式包括免費藥物、局部資助、現金退回等，這視乎我們和藥廠的議論結果。 

 
其他資助渠道 

 
除了香港防癌會之外，亦有其他機構提供資助渠道，包括：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 

 
-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及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 

 
希望這些資料能夠幫到大家。 

 
黃：在藥物方面我想提醒大家， 

 
近年來有一些人在網上兜售癌症藥物，聲稱這些藥物和正牌藥物一樣，叫有興趣的人士

留下聯絡方法跟進。我想提醒大家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他所說的藥物

的來源是何處、是真的還是假的、質素如何、在儲存方面可有按有關規格等。如果購買

/服食之後出事那就麻煩了。 

 
馮：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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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差不多，現在我們進入問答環節。 

 
(答問時間） 

 
問：近來我們常常在傳媒看到有關港人到內地購買治癌藥物，價錢較香港便宜非常之多，可

不可以談一談這方面的發展？ 

 
馮：港人「北上買藥」的題目最近的確是非常多討論，特別是香港人到深圳購買藥物。 

 
基於制度上的分別，內地的藥物的確是比香港的便宜很多。最近政府亦宣布港人可以在

內地就醫的醫院的名單。稍後亦有第一間內地醫院能夠 access 到病人在醫健通的資
料。 

 
這個過程尚在發展中。據我們了解，病人首先要有一個內地的聯繫電話，到內地就醫時

一定要帶齊自己所有醫療記錄，向當地醫生詳細解釋自己的情況。 

 
在制度上，就算病人在香港診治中得悉自己適合服用某一隻癌症藥物，他不可直接叫內

地醫生替他「開」那一隻藥。因為制度要求是內地醫生需要先審視病人的情況，從自己

專業角度判斷那種治療最適合病人。所以他最終建議的藥物可以並不是病人自己想購買

的藥物。 

 
一定要找合規格的醫院，並且貨比三家。 

 
問：一個人之前買了保險，在他身後賠償保金。不過他最近收到保險公司通知，說由於他的

年齡已經超過 65歲，不會再和他續保。 

 
當事人應該怎麼辦？ 

 
黃：我沒有詳細資料，但聽起來好像是一份人壽保險。如果是人壽保險的話，保險公司是沒

有權拒絕續保的。但會不會是該份保單含有一些醫療保險的元素？所以當事人應該立刻

找出保單詳細研究、並向保險公司作出查詢（它們都有熱線服務）。 

 
問：我的父親患上鼻咽癌、並有腦退化症，他在銀行有一些資產，我們可以如何幫助他？ 

 
黃：最簡單的做法就是蒐集資料之後，作為他的子/女直接到銀行查詢，銀行必定有政策去
處理。 

 
如果你一直得不到任何回應，可以找消委會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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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是想問有關強積金的。 

 
如果有一位 61歲的人士，他正在海外旅行，但不幸忽然中風、失去自理能力。他的家
人可以如何幫助這位失能的人士拿回強積金呢？ 

 
鄭：這個比較複雜，因為第一是當事人在海外；第二就是當事人失去自理能力。 

 
不過依然是可以解決的。照顧者應該尋找病人的受托人，後者定有政策去處理。過程中

一定會牽涉到醫療和法律方面——例如需要醫生證明當事人的狀況、通過律師提供足夠

的證據等（例如照顧者和病人之間的關係）。 

 
總體來說是最終一定能夠拿回強積金，只不過是要經過一個複雜的過程。 

 
 

    - 完 - 


